建宁县应急管理局对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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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许可或者经营许可批准的范围，组织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基本案情】
行政机关：福建省三明市建宁县应急管理局。 
行政相对人：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
事由：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 
2025年11月17日，我局开展烟花爆竹日常安全检查时，发现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现场储存烟花爆竹58箱，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核定储量50箱，超过了许可证核定储量8箱，存在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的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制作了现场检查记录、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等文书。我局根据《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决定对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立案调查，指定由徐能龙、谢双龙两名执法人员对该起案件进行调查，11月20日，调查人员对事发单位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负责人张广东进行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张广东承认：检查时，店铺存储了58箱烟花爆竹，超过了许可证核定的储存量，超过核定数量16% 。同时其提供了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复印件等有关证明材料。           
【查处理由及结果】
[bookmark: _GoBack]执法机关认为，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违反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依据《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第三十五条第（二）项：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按照《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应急[2024]90号）第（192）号裁量基准：“裁量阶次：（A);适用条件：超过规定数量20%以下的；具体标准：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考虑到其只超过规定数量的16% ，并能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取证，消除安全隐患，本着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原则，建议对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人民币1000元的罚款。
【案例评析】
本案针对的是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问题，该案处理过程中，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符合法定程序、法律文书规范齐备。建宁县濉溪镇吉祥鞭炮蜡烛店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违反了《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建宁县应急管理局具有对涉案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职权。
目前，烟花爆竹经营单位超许可证载明限量储存烟花爆竹的现象较为普遍，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通过办理该起案件，增强我县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安全主体责任意识，起到了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达到处罚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
【法律适用】
《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
第二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
第三十五条第（二）项：零售经营者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000元以上5000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存放的烟花爆竹数量超过零售许可证载明范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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